
交通部觀光局令 中華民國111年8月24日
觀業字第11130018501號

修正「交通部觀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悠遊團遊實施要點」第五點、第八點，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交通部觀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悠遊團遊實施要點」第五點、第八點

局　　長　張錫聰

交交通部觀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悠遊團遊實施要點第五點、第八點修正規定通部觀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悠遊團遊實施要點第五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五、本要點補助條件及額度：符合下列基本條件及任選二項行程條件，補助對象可向本局

提出申請每團最高新臺幣二萬元補助，補助項目包括交通費及住宿費。另符合任一項

加碼條件者，補助新臺幣五千元，其加碼補助上限最高為新臺幣一萬元。

（一）基本條件：

１、組團人數應有旅客十五人以上；安排至離島地區組團人數應有旅客六人以

上。

２、旅遊天數為二天一夜以上，且旅遊行程安排於放假日未超過一天；三天以

上，可安排二天放假日。

３、須全團全程安排住宿於依法取得觀光旅館業執照之觀光旅館或取得登記證

之旅館及民宿，並使用合法之交通工具（須使用遊覽車或租賃小客車，另

可搭配使用臺鐵、高鐵、客船、飛機、國道及一般公路客運）。

（二）行程條件：

１、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憩據點。

２、觀光遊樂業。

３、本局公布之百大經典小鎮。

４、領有有效溫泉標章業者。

５、經濟部公告之觀光工廠或創意生活產業。

６、文化部及各縣市所屬展館。

７、農業委員會公告之休閒農場及輔導通過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之業者。

８、原住民族委員會推薦之部落旅遊場域。

９、客家委員會推薦之客庄小旅行。

１０、環境保護署公告之環境教育場所。

１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林機構遊憩場域。

１２、住宿於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屏東縣琉球鄉、臺東縣綠島鄉或臺東

縣蘭嶼鄉等離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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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碼條件：

１、國家綠道。

２、十六條多元自行車路線。

３、全程聘用同一名無雇主導遊或領隊擔任隨團服務人員。

４、原住民族地區或離島地區使用當地導覽解說人員。

５、旅遊期間住宿於週一至週四（不含放假日）。

６、旅遊天數三天二夜以上，不可含二天放假日。

７、入住星級旅館。

８、從事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規定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各該管理機關

之規定）。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三款第五目及第六目所稱放假日之定義，依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認定。

　　　　補助對象所提供之原始憑證金額如低於申請金額時，本局得逕以原始憑證金額覈

實補助。

八、補助對象向本局申請補助款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行程表、旅行業責任保險單（證明書）、旅客名單（須經保險公司核章，並

應註明隨團人員，隨團人員不予列入補助人數計算）、租用車輛行照影本、

車號。

（二）交通費之原始憑證：遊覽車、租賃營業用小客車費用之發票或單據；臺鐵、

高鐵、客船、國道及一般公路客運之票根或購票證明；機票費用憑證（有票

額之登機證明）、或有票號之團體購票證明加航空公司（或代售票務中心）

核章之旅客名單、或有票號之代收轉付收據加航空公司（或代售票務中心）

核章之旅客名單。

（三）住宿原始憑證。

（四）領據（附件一）、旅行業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總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

二）。

（五）切結書（附件三）：書面切結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未有向其他機關申請同

項目費用補（獎）助、虛報、浮報或有申請文件不實等情。

（六）符合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行程條件或第三款加碼條件憑證，無法提供者不予

採計：

１、行程中之飲食、交通、住宿或團體性消費之發票或單據、景點場所之入場

券或購票證明。如該景點未能取得上述資料，方得使用單位章戳（不得以

紀念章戳代替）（附件四）、遊覽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ＧＰＳ）證明

（所經行程需停留三十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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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符合第三款第一目者：須檢附照片一張，拍攝地點為該路線之地標，內容

同時包括：符合本要點規定之最低組團人數以上之旅客數，標註旅遊活動

日期之手持立牌（不拘形式），或其他相關憑證證明。

３、符合第三款第二目者：須檢附照片一張，拍攝地點為該路線之地標，內容

同時包括：符合本要點規定之最低組團人數以上之旅客及自行車數，標註

騎乘活動日期之手持立牌（不拘形式），或其他相關憑證證明。

４、符合第三款第三目者：須檢附無雇主導遊或領隊切結書（附件五）。

５、符合第三款第四目者：須檢附可茲證明之人員身分相關資料。

６、符合第三款第八目者：須檢附合法水域遊憩活動之團體性消費發票或單

據。

（七）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同一項目經費補助者，不予補助；如同時

有申請其他機關不同項目經費補助者，得予補助，並應檢附計畫經費分攤表

（附件六）。

　　　　前項提供原始憑證等核銷，不得以代收轉付收據代替。但航空團體機票得以代收

轉付收據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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